

苏政复〔2014〕14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阜宁县

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
阜宁县人民政府：

你县《关于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请示》（阜政报〔2012〕8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《阜宁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》。你县要按照该方案确定的范围和功能区划，尽快组织勘界和立标工作，标明区界并向社会公告。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和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》要求，切实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建设和监管，拆除或关闭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，拆除或关闭二级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，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建、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，消除环境安全隐患，确保水源水质安全。

附件：阜宁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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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阜宁县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
	序号
	水源地

名称
	水厂

名称
	水源

所在地

（河、湖）
	水源地

类型
	一级保护区
	二级保护区
	准保护区

	
	
	
	
	
	水  域
	陆  域
	水  域
	水  域
	陆  域
	水  域

	1
	马河洞
取水口
	阜宁县自来水公司地面水厂
	苏北

灌溉总渠
	河流
	马河洞取水口为中心，上溯1000米，下延500米，上游至328省道78+750桩，下游至328省道77+250桩范围内的水域
	与一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500米，上游从328省道78+750桩至328省道80+750桩，下游至328省道77+250桩至328省道76+750桩范围内的水域
	与二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1000米，上游至328省道80+750桩至328省道82+750桩，下游至328省道76+250桩至328省道75+750桩范围内的水域
	与准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
	2
	城东水厂取水口
	阜宁县
城东水厂
	通榆河
	河流
	取水口为中心，上溯1000米，下延500米，上游至开发区路庄居委会五组，下游至开发区北陈村三组范围内的水域
	与一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500米上游从开发区路庄居委会五组至开发区路庄居委会一组，下游从开发区北陈村三组至开发区北陈村四组，以及与其平交胜利河、串通河和马路圩河上溯2000米范围内的水域
	与二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1000米，上游从开发区路庄居委会一组至沟墩镇南坎村勤亦组，下游从开发区北陈村四组至开发区南顾村五组范围内的水域
	与准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
	3
	太平桥
取水口
	凯发新泉水务（阜宁）有限公司
	潮河
	河流
	取水口为中心，上溯1000米，下延500米，上游至东沟镇射河村一组，下游至东沟镇太平桥村二组范围内的水域
	与一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一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500米，上游从东沟镇射河村一组至东沟镇射河村五组，下游从东沟镇太平桥村二组至东沟镇桥东村七组范围内的水域
	与二级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	二级保护区以外上溯2000米，下延1000米，上游从东沟镇射河村五组至东沟镇崔庄村一组，下游从东沟镇桥东村七组至东沟镇桥东村八组范围内的水域
	与准保护区水域相对应的两岸背水坡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陆域


	抄送：省环保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水利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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